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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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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地点：汕头市金砂路君华大酒店二楼瀛洲

１

厅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黄佳儿

（六）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９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８９．９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保荐机构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２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９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００

，

００５

，

１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沈国权、孙亦涛

３．

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

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４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

ＨＢＰ２０１２－０１２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０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０４

黄松

２ ０１＊＊＊＊＊０９７

白明垠

３ ００＊＊＊＊＊９２３

潘峰

４ ０１＊＊＊＊＊６４８

肖荣

５ ０１＊＊＊＊＊５９５

孙河生

６ ０１＊＊＊＊＊００３

王毅刚

７ ０１＊＊＊＊＊４９２

王全

８ ００＊＊＊＊＊３２４

李雪

９ ００＊＊＊＊＊９４５

张海汀

１０ ０１＊＊＊＊＊９７４

潘玉琦

１１ ００＊＊＊＊＊６３４

郑玲

１２ ０１＊＊＊＊＊２６３

张中炜

１３ ００＊＊＊＊＊６７９

钱意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４

，

０７６

，

９９９ ６１．２７％ ６２

，

０３８

，

５００ １８６

，

１１５

，

４９９ ６１．２７％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２２

，

８０８

，

０００ ６０．６５％ ６１

，

４０４

，

０００ １８４

，

２１２

，

０００ ６０．６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２２

，

８０８

，

０００ ６０．６５％ ６１

，

４０４

，

０００ １８４

，

２１２

，

０００ ６０．６５％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

，

２６８

，

９９９ ０．６３％ ６３４

，

５００ １

，

９０３

，

４９９ ０．６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８

，

４２３

，

００１ ３８．７３％ ３９

，

２１１

，

５００ １１７

，

６３４

，

５０１ ３８．７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

，

４２３

，

００１ ３８．７３％ ３９

，

２１１

，

５００ １１７

，

６３４

，

５０１ ３８．７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０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０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０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３０

元。

八、咨询机构：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１７

号金澳国际大厦写字楼

１２

层

咨询联系人：王媛媛、陈船英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２８０９８０７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８２８０９８０７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３

股票简称：

ＳＴ

福日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３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转让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事项已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

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发布的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７

）。 现将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挂牌转让进展情况

本公司通过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采用公开竞价的方式整体或分批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

份。 至报名截止日止，仅征集一名意向受让人———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电

子信息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经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确认，省电子信息集团意向受让其中的

５００

万股

股份，所报价格为

９．４

元

／

股，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４

，

７００

万元。 按照相关交易规则，本公司与省电子信息集

团已草签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交易合同》。 根据相关规定，省电子信息集团是否最终获得

本次

５００

万股股份的受让资格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的核准。

二、股份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双方

转让方：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交易标的：转让方所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

５００

万股股份

３

、交易价格：

４

，

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

１

）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支付股份转让款的

３０％

作为首

付款（已含履约保证金）。

（

２

）受让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转让款的

３０％

作为第二笔款支付到福建省产

权交易中心账户。

（

３

）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上述第二笔转让款的

３

个工作日内，将已收到的合计

６０％

的股份转

让款支付于转让方。

（

４

） 受让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剩余的

４０％

股份转让款支付到福建省产权交易

中心账户。

（

５

）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上述受让方剩余股份转让款的

３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发出《交割通

知单》，并将

３５％

的股份转让款支付于转让方。

（

６

）受让方应在股份转让项下的股东变更登记完成后

３

个工作日内将签章的《交割完毕反馈函》提交

给转让方，以便转让方向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请求支付剩余的

５％

股份转让款；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在

收到转让方、受让方签章的《交割完毕反馈函》后

３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转让价款余款付至转让方账户。

５

、交易合同的生效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交易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成立，在获得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

核准后生效。

三、受让方情况介绍

省电子信息集团系国有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刘捷明 ；注册资本：

７８

，

２１４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７

日；经营范围：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产权（股权）经营；对网络产品、软件与电子信息

服务、通信、广播电视视听、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电子基础原料和元器件、家用电器、光学产品、电

子测量仪器仪表、机械加工及专用设备、交通电子等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产品的投资、控股、参股。 对房

地产、物业、酒店的投资（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根据省电子信息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分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主要财务数据 （合并数）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０２

，

６６６．４２

负债总额

３４８

，

３５６．５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５４

，

３０９．８３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１８

，

６５７．１３

净利润

３８

，

２３０．８３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９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５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８１６２６４９

股。

２

、本次上市流通起始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１８

号”文核准，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３５

万股。 其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１

９５５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网下配售的

４８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股份总数为

９７３５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为

７７８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限售股份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关于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和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股东广东科创、无锡中科、北京兆星、安徽百商、上海昊楠承诺：“自中京电子首

次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持有的中京电子股份，也不由中京电子回购本公司持有的 中京电子股份。 ”

２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后， 广东科创持有公司的

２４３．５０

万股将转持予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广东科创的禁售期义务，即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的

Ａ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本次上市流通股份的情况说明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８１６２６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６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

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

４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总数

（

股

）

实际可上市流通股

份总数

（

股

）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１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公司

６，３００，０４３ ６，３００，０４３ ６，３００，０４３

２

无锡中科汇盈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４３，５９０ ３，７４３，５９０ ３，７４３，５９０

３

北京兆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９５，７２６ ２，４９５，７２６ ２，４９５，７２６

４

安徽百商电缆有限公司

２，４９５，７２６ ２，４９５，７２６ ２，４９５，７２６

５

上海昊楠实业有限公司

６９２，５６４ ６９２，５６４ ６９２，５６４

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２，４３５，０００ ２，４３５，０００ ２，４３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８，１６２，６４９ １８，１６２，６４９ １８，１６２，６４９

四、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前 增加 减少 本次变动后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８，１６２，６４９ ５４，８３７，３５１

１、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股份

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８，１６２，６４９ ５４，８３７，３５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３５０，０００ １８，１６２，６４９ ０ ４２，５１２，６４９

三

、

股份总数

９７，３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９７，３５０，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新股发行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中京电子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京电子本

次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

股东承诺，中京电子对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中京

电子此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４

、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６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通过书面及传真方式由专人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在广东省佛山市

狮山镇小塘新城开发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１１

人，实到

１１

人，以通

讯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４

人，其中非独立董事徐团华、徐庆芳、杨樾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独立董事李子彬

以电话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董事长徐咸大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举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和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议案主要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上市后应拟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并公

告，公司根据规定拟订了《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账户使用监管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账户使用监管协议的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另外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

查意见，相关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１４

，

１５６

，

２０１．９５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总额为

１２

，

６０９

，

６１１．１７

元。 根据证监会等部门的相关规定，因公司项目及运营资金的需要，公司决定不进

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该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以前年度结转的滚

存未分配利润以及本年度产生的可供分配利润全部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风，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６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５

：

３０

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小塘狮山新城开发区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

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送达全体监事。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３

名，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婧主持。 本次监事会经认真研

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账户使用监管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账户使用监管协议的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

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６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７３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７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２３８．７１

万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６３

，

７６１．２９

万元，较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使用资金

４０

，

７２８．５９

万

元超募资金

２３

，

０３２．７０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确认，

并由其出具了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０００３１０１８８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为提高超

募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超

募资金

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使用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归还银行贷款

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具体归还的银行贷款明细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合同名称和编号 有效期 金额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分行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编号

为

１２５１２０１１２８０１５４

２０１１－０９ －０２

至

２０１２－０９－０１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分行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编号

为

１２５１２０１１２８０１６９

２０１１－０９ －１４

至

２０１２－０９－１３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分行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编号

为兴银粤保借字

（

季华

）

２０１１１２１５０３５８

２０１１－１２ －１５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１４

６００

万元

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分行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编号

为兴银粤保借字

（

季华

）

第

２０１２０１１１０３２６

２０１２－０１ －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０５－２８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５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分行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编号

为兴银粤保借字

（

季华

）

第

２０１１０６１３０５３７

２０１１－０６ －１４

至

２０１２－０６－１３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分行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编号

为兴银粤保借字

（

季华

）

第

２０１１０９２１０２５６

２０１１－０９ －２１

至

２０１２－０９－２０

５００

万元

７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分行

《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编号

为兴业粤保借字

（

季华

）

２０１２０２２２０００９

２０１２－０２ －２２

至

２０１３－０２－２１

５８０

万元

合 计

／ ／ ６

，

１８０

万元

（注：其中

１８０

万元由公司自有资金归还，剩余的

６０００

万元由超募资金归还。 ）

（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成本，提升经营业绩，符合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需求，是合理的、必要的。

三、公司的承诺

（一）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二）在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同时保证股东利益，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

营需要，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满足公司

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监事会同意公司将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中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因此，公司使用该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和偿还银行未到期的银行贷款是合理也是必要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超募

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中

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认为：

１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

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３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有利

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其使用是合理、必要的；

４

、保荐人将持

续关注公司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

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

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人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

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

立意见》；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６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账户使用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７３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７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４

，

２３８．７１

万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６３

，

７６１．２９

万元，较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使用资金

４０

，

７２８．５９

万

元超募资金

２３

，

０３２．７０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确认，

并由其出具了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０００３１０１８８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平安支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平安支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

支行（以下统称“开户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上述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募集资金专户：

（一） 长春德联化工有限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平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４４－５１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０２７５７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３

，

２７８．５４

万元（本

金）。该专户仅用于长春的联化工有限公司长春德联扩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二） 上海港申化工有限公司已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１０１０７２１０５２００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本金）。 该

专户仅用于上海港申化工有限公司上海港申扩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 成都德联汽车用品有限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平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４４－５１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０２７６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

金）。 该专户仅用于成都德联成都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四）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２５１０１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专户余额为

７

，

９５０．０５

万元（本

金）。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广东德联（扩建）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五）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３９２０７０１００１２６００２６６６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３

，

０５７．６１

万元。 该专

户仅用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超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及其子公司如果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须通知保荐机构，并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

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公司及其子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公司及其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

公司及其子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及其子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信蓓、李天宇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保荐机构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及其子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公司、子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与其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

管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三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

全部支出完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失效。

备查文件：

１．

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子公司、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公司《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

２．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０００３１０１８８

号《验资报告》；

３．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６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南国桃园旅游渡假区枫丹白鹭酒店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及其他被邀请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２

、审议《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审议《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４

、审议《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曹旭光、郭荣娜、杨樾、徐团华、徐咸大、徐庆芳、邓国

锦、林敏，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晓帆、李攻科、王绍峰、许辉、邓彦，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采用累积投票

选举，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选举均采用差额选举，从

８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７

名非独立董

事，从

５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选举

４

名独立董事。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初步审查，上述十三名董事候选人（其中五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

历、工作实绩等，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具备

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上述五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没有发现其有中国证监会《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项规定的情况，具有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的独立性，具备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７

、审议《关于公司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已届满，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经公司

监事会提名，股东监事候选人共

３

人，股东监事候选人为：周婧、杨敏、陶张。 股东监事采用累积投票选举，

股东监事的选举采用差额选举。 从

３

名股东监事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２

名股东监事。

经公司监事会初步审查，上述三名监事候选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

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具备担任公司监事的资格。

独立董事将在会上做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报告内容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１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利分配预案》。

上述审议事项中的第

１

、

２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３

、

１０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刊登的 《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审议事项中的第

１１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３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

资格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

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股东可以现场登记，或用传真、信函等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佛山的时间为准。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预期半天，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２

、本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 佛山市南海广佛路盐步城区路段

１２

号 邮编：

５２８２４７

电话：

０７５７－８５７６９３０８

传真：

０７５７－８５７６８９２９

联系人：邓国锦

附：授权委托书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

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说明：

请投票选择时打

√

符号，该议案都不选择的，视为弃权。 如同一议案在赞成和反对都打

√

，视为废票）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

２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

３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

４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６

《

关于公司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

７ 《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８ 《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票

股东单位名称

（

或股东姓名

）

股东

／

股东代理人

签 名

股份数额 股

表决权总数

（

股份数额

×８

）

股

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序号 姓 名 获得表决权数

（

股

）

１

徐咸大

２

徐团华

３

徐庆芳

４

邓国锦

５

曹旭光

６

杨樾

７

郭荣娜

８

林敏

注

：

１

、

表决权总数

＝

股份数额

×

应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

８

人

）。

２

、

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下同

）

可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

，

也可以

分散投给各位候选人

，

但分散投给各位候选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

数

，

否则该表决票无效

。

请股东把投给各位候选人的表决权数填入

“

获得表决权数

”

一栏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票

股东单位名称

（

或股东姓名

）

股东

／

股东代理人

签 名

股份数额 股

表决权总数

（

股份数额

×５

）

股

独

立

董

事

候

选

人

序号 姓 名 获得表决权数

（

股

）

１

李攻科

２

李晓帆

３

王绍峰

４

许辉

５

邓彦

注

：

１

、

表决权总数

＝

股份数额

×

应选独立董事人数

（

５

人

）。

２

、

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下同

）

可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

，

也可以

分散投给各位候选人

，

但分散投给各位候选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

数

，

否则该表决票无效

。

请股东把投给各位候选人的表决权数填入

“

获得表决权数

”

一栏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中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选票

股东单位名称

（

或股东姓名

）

股东

／

股东代理人

签 名

股份数额 股

表决权总数

（

股份数额

×３

）

股

监

事

候

选

人

序号 姓 名 获得表决权数

（

股

）

１

周婧

２

杨敏

３

陶张

４

注

：

１

、

表决权总数

＝

股份数额

×

应选监事人数

（

３

人

）。

２

、

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下同

）

可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

，

也可以

分散投给各位候选人

，

但分散投给各位候选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

数

，

否则该表决票无效

。

请股东把投给各位候选人的表决权数填入

“

获得表决权数

”

一栏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天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民事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调解书》【（

２０１１

）长中民四初字第

０３１２

、

０３１３

号、（

２０１２

）长中民四初字第

００１４

、

００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１５１

、

０１５２

、

０１５３

、

０１６７

号】。

二、本次民事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本案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１０

号《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０３４

号《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诉讼进展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００３

号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

展公告》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三、裁决情况

公司因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一案经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 公司与原告陈

翔、郑春妹、王晓冬、王宝珍、张子庆、郑晓虹、陈小云、陈敬诗、严素贞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前一次性补偿上述

９

名原告共计

４５８

，

８３２

元，支付诉讼费共计

４

，

０６８

元。 具体赔付金额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原告名称 索赔金额 公司赔偿金额 诉讼费 公司赔付金额合计

陈翔

２１，９９４．２２ １２，０９７ ８７．５ １２，１８４．５０

郑春妹

１１６，９６６．７８ ６４，３３２ ６５９．７５ ６４，９９１．７５

王晓冬

４１９，８８５．４４ ２３０，９３７ １，８９９．５ ２３２，８３６．５０

王宝珍

６３，３６８．６８ ３４，８５３ ３４６ ３５，１９９．００

张子庆

９，９８９．０８ ５，４９４ １２．５ ５，５０６．５０

郑晓虹

２８，７５５．６８ １５，８１６ １２９．７５ １５，９４５．７５

陈小云

６５，４８３．８１ ３６，０１６ ３５９．２５ ３６，３７５．２５

陈敬诗

９５，３１３．５５ ５２，４２２ ５４５．７５ ５２，９６７．７５

严素贞

１２，４８２．５９ ６，８６５ ２８ ６，８９３．００

合计

８３４，２３９．８３ ４５８，８３２ ４，０６８．００ ４６２，９００．００

２

、本案因证券虚假陈述赔偿产生的争议就此一次性解决，原告不得再向公司提出任何

要求。

３

、本案原告和公司一致同意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本调解协议制定民事调解书，

在民事调解书中不写查明事实的内容。

４

、本案诉讼费因调解减半收取，原告被告各承担一半。 具体赔付金额详见上表。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诉讼没有对公司目前正常的生产运营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２０１１

） 长中民四初字第

０３１２

、

０３１３

号；

（

２０１２

）长中民四初字第

００１４

、

００１５

、

００１６

、

０１５１

、

０１５２

、

０１５３

、

０１６７

号】。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ＳＴ

锌业，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连续三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４

月

２７

日、

５

月

２

日）收盘价格累计跌幅偏离值异常。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１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近期未发现公共传

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２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


